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常见易错信息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2016 年 10 月 10日至 10

月 31 日，每天 9:00-22:00。 

请各位考生务必在报名结束前登录研招网认真核实本人报考信息。考生务必

保证全部报名信息真实准确，且符合我校相关报考条件。报名截止后，不得修改

任何报名信息，由于信息填写错误或不符合报考条件，造成不能参加考试或录取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网报信息中，“报考单位”、“报考点”和“考试方式”三项内容一经提交（不

论是否已支付报考费），不能更改，如要更换，只能重新报名。其他报名信息，

在网上报名起止时间内，可以更改。重点核实的易错信息如下： 

1. 身份证信息填写错误 

1）误选身份证件类型； 

2）身份证号码中有无效字符； 

3）身份证号填写错误：号码数字填写错误、长度不合要求； 

4）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码中的不符。 

2. 姓名填写错误 

1）姓名与身份证上姓名不一致。姓名必须与身份证上保持一致，切勿为了通

过学籍（或学历）在线校验而使用曾用名报名。 

2）姓名中易混淆的文字： 

 

 

请考生仔细与身份证上信息核对。 

3. 民族填写错误 

请考生认真核实本人的民族信息，与身份证上保持一致。 

4. 考生所选身份错误 

往年有考生将自己身份误选择为军人，请考生核实。 



5. 毕业信息填写错误 

1）应届毕业生毕业年度填写错误，请核实修改。请核实本人是否为应届生； 

2）非应届毕业生毕业年度错误，请核实修改。请核实本人是否为往届生； 

3）毕业证书编号填写错误。学历证书编号（应届本科毕业和应届本科结业

考生暂不填写）,按考生获最后学历（本科或专科层次）的学历证书编号，既毕

业证书中的“学校编号”或“证书编号”填写。2001 年之后的编号一般大于等

于 17位，最长 18 位。 

4）毕业单位名称要求与毕业证书保持完全一致，毕业前(或后)改名院校的

考生选择“其他”自行填写。 

5）本科结业生学位证书编号应为空，学位应选择“无”，学历应选择“本科

结业”。 

考生错误填写个人信息及学历学籍相关信息是导致校验失败的主要原因。因

此，考生须先认真核对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毕业学校名称、毕业年月、学历

证书编号、最后学历、取得最后学历的学习形式、最后学位等信息。如经考生本

人核实，报名信息填写有误，须在报名系统中更正后及时查看校验结果。 

6. 管理类联考考生及单独考试考生的学历或学位必须符合简章规定的年限要求，

请核实毕业年限。  

7. 不符合报考专业条件限制 

1）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的考生，之前在高校学习的专业须为

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

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2）报考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的考生，之前在高校学习的专业须为法

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

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可以报考）。 

8. 考试方式选择错误 

报考法律硕士的考生应选择“法硕联考”，报考工商管理或公共管理专业的



考生应选择“管理类联考”，报考单独考试的考生应选择“单独考试”，报考”援

藏计划”的考生应选择“西藏单考”。 

考试方式无法修改，选择错误的考生，须重新报名。 

9. 考生来源选择错误 

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2017年 9月 1日前可毕业）本科生考生来源须选“7-

其他”。 

10.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入伍批准书编号及退出现役证编

号填写错误。请按照下面示例认真、规范填写。 

《应征公民入伍批准书》编号填写示例：（2011）京字第 000001 号。 

《退出现役证》编号填写示例：（北）退字第 000001号。 

11. 考生报考时，应认真选择研究方向，认真查看研究方向中的“全日制”及“非

全日制”标注，避免误选。 

12. 报考我校非全日制硕士生，就业方式仅限“定向就业”；报考少数民族骨干

计划、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援藏计划、单独考试仅招收全日制硕士生，不

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生。 

13.报考“单独考试”的考生所填报专业不在我校招生章程中所列的招收“单独

考试”考生的专业范围内、选错初试科目（初试科目应为我校招生章程中规

定的“单独考试”考生对应的初试科目））的考生务必尽快核实修改网报信息。 

14.报考“援藏计划”的考生所填报专业不在我校招生章程规定的“援藏计划”

可报考专业范围内、选错初试科目（初试科目应为我校招生章程中规定的“援

藏计划”考生对应的初试科目）的考生务必尽快核实修改网报信息。 

15.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所填报的专业应为我校招收同等学力考生的专

业，部分学院或专业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请认真查看专业目录中“备注”。 

 

中国政法大学研招办 

2016年 10月 28日 


